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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教改革背景下积极的一般预防之倡导

安 然
(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劳教改革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内对其进行解读。劳教改革使我们意识

到: 制度的意义不仅在于执行时的价值，一种动态的制度生发与终止的轨迹反而能反映出更加宏大、更加深刻和更加

令人惊叹的时代图景。劳教改革的法治化走向无意于震慑潜在的犯罪人，而是意在推出更加理性、精巧的社会控制。
劳教改革的酝酿过程和最终停用能使国民加深对中国法治进程的理解，型塑国民的规范意识、唤醒和强化国民对法治

的信赖与忠诚，从而使国家可以更加顺畅地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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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劳动教养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制

度，已经在政治话语的掩体下存续了五十余年。不

久前，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 “中央已研

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

教制度”。①至此，劳教制度的最终走向似乎已明朗

起来。有学者兴奋地表示: “经过多年的呼吁，劳

教制度的改革终于临近了!”②

然而，在社会摩擦、社会矛盾正处于高发时期

的今天，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是否意味着我们不再重

视对社会秩序的维护? 劳教改革作为一种制度层面

的变革，能否给刑罚目的理论带来新的研究视角?

本文认为，劳教制度改革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

在实际应用层面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手段更加符合法

治要求。不过，更加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法治化

的制度转型在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上传递出的法治

信号对塑造民众规范意识带来的积极影响。当前劳

教制度改革所透露出的法治化面貌可以使广大国民

更加直观地体会到法治的精神实质。这种变革并不

旨在威慑潜在的犯罪人，而是能够帮助国民加深对

中国法治进程与现代刑事法律制度的理解，从而塑

造和巩固国民的规范意识，使国家可以更加顺畅和

技巧化地实现对社会秩序的维护。这种社会效果正

是刑罚目的理论中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所向往的，

我们也因此有机会重新思考积极的一般预防的理论

内涵和理论地位。

一、对劳教制度命运轨迹的必要梳理

( 一) 劳动教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1955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取得全国范围内

镇压反革命活动的重大胜利的基础上，发动了在机

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开展大规模的肃清暗藏反革

命分子的运动。195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

了《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是

我国第一个关于劳动教养的指示。1956 年 1 月 10
日，党中央又发布了 《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

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从此，劳动教养制度在我

国正式诞生了。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劳动教养的

适用范围是十分宽泛的，如有流氓、卖淫、吸毒、
盗窃、诈骗、传播淫秽物品、拒绝工作等违法犯罪

行为不够刑事处分的，都可能被劳动教养。截至

21 世纪初，全国共有劳教场所 310 多个，干警职

工 10 万多人，收容劳教人员 31 万多人。
( 二) 学界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批判

我国学界对于劳动教养制度的大规模批判始于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可以以 1996 年《行政处

罚法》的颁行为标志。自 2000 年 3 月 15 日《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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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以来，对劳动教养制度的批判更是愈加

猛烈。我国法学界对劳教制度的诸多弊端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和探讨，其主要观点有: 劳教制度不具备

牢固的合法性基础，甚至是违宪的; 劳动教养的严

厉程度过强，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劳动教养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较大

的随意性，近期被披露的不合理的劳教案件，其根

本原因就在于社会缺乏有效约束劳教权力的法律

机制。
( 三) 关于劳教制度走向的主要观点

1、保留论。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自创建

以来累计教育改造了 300 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

人，对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功不可没。① 还有学者

指出: “笔者主张在保留的基础上予以司法化，通

过立法机关颁布 《违法行为矫治法》予以从立法

根据到实体和到程序的全面而系统的法律规制”。②

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使对劳教制度持保留论

的学者也并非坚持对劳教制度分毫不改，而是认可

了劳教制度必须要朝着更加法治化的方向发展的

观点。③

2、废除论。有学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实际

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在程序上也缺乏任何形式

的听证，所以也同时违反了程序正义。在不对中国

刑事法律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情况下，劳动教养的

司法化、保安处分化、轻刑化等改革方式在现有的

法律框架内都有难以克服的弊端。而废除劳动教养

制度也不至于对社会治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④

3、改革论。持改革论的学者认为，我们固然

要对劳教制度进行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批判，但另一

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劳动教养制度能够存续几十年

的内在动力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需要，我们不能

无视通过几十年劳教实践获得的改造轻微犯罪分子

的宝贵经验。⑤因此，我国法学界对劳动教养制度

持改革论调的学者居多，观点也不一而足，如保安

处分化、社区矫正化、轻刑化等。

二、对刑罚目的理论的必要回顾

刑罚目的是刑法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性

理论问题，它关涉到刑罚的合法性、刑罚的创制与

适用等重大问题。自现代刑法学发端以来，影响较

大的刑罚目的理论主要有: 报应论、目的论与综

合论。
1、报应论，也称绝对理论。报应论是诸刑罚

目的理论中历史最为源远且生命力极其旺盛的理

论，后来 出 现 的 刑 罚 目 的 的 折 中 论、一 体 化 论

( 综合理论) 也都吸收了报应论作为自身理论体系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报应是一种非常直观朴素

的人类情感，但刑法目的理论中的报应论绝不是鼓

吹报复思想的理论，而是设定了国家刑罚权的范

围、保障了国民的基本人权、反映了刑罚与罪过之

间的尺度原理: “报应本来是具有强烈感情色彩

的、对犯罪行为的一种消极反应。自 18 世纪启蒙

运动以来，报应概念的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

天，报应意味着科处刑罚……报应与复仇、仇恨的

感情或社会的受到压抑的攻击欲望好不相干，它只

不过是一种尺度原理”⑥。
报应论受到的主要批评是报应论者所谓的正义

观念是先验的、难以界定和实现的，不考虑社会目

的的刑罚是不符合刑法的任务的，而且，使人遭受

痛苦的做法经常是没有社会意义的。⑦

2、预防论，也称相对理论。预防论强调的是

刑罚的功利目的，即主张通过刑罚来预防犯罪，进

而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宁稳定。预防论内部可以分为

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
个别预防，又称特殊预防，是指预防犯罪人重

新犯罪。该理论出色地证明了刑法的任务是公正

的，即特殊预防仅仅对保护个人和社会负有义务，

同时，这个理论提出了帮助行为人的思想。不过，

特殊预防也遭遇了强有力的批判，如认为特殊预防

没有为刑罚提供一种限制原则、特殊预防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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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并不牢固以及对于没有再犯危险的人缺乏妥当

措施等。
一般预防，是指预防尚未犯罪的人实施犯罪，

它重视的是刑罚对社会一般公众的影响。随着现代

刑法理论的发展，一般预防论至今被发展为消极的

一般预防论与积极的一般预防论。前者的基本设想

是使用刑罚的威慑作用来遏制其他人实施类似的犯

罪行为; 后者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处罚证

明刑法规范的妥当性，从而安定国民的法意识、增

强国民的规范意识，以此实现一般预防。对一般预

防的批评主要有: 没有包含刑罚的限度、为了预防

犯罪而将人作为手段等。
3、综合论。刑罚目的的综合论并不是将报应

论和目的论简单累加，而是试图调和二者优点、规

避二者缺点，从而实现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兼顾个

人权利和社会利益、将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

化原则兼容并蓄。由于综合论具有理论基底幅度更

为宽广的优点，使其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基本价值

判断，因此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目前，在我国刑法

学界一些影响力较大的刑罚目的理论也多是旨在取

长补短的综合论观点，还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采用

的就是以报应为基础、兼顾功利目的的综合理论。

三、劳教改革所涵容的积极的一般预防价值

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理论反思和时机酝酿，

我们终于迎来了要对劳教制度 “动真格”的一天。
虽然目前劳教制度停用后的最终走向还没有揭开面

纱，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劳教制度所面临的命运无

非是彻底废除劳教制度、单纯保留刑罚和现有治安

管理处罚，或是对劳教制度进行法治化改造，将其

发展为处于刑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外的惩罚机制。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这都至少意味着: 我国没有放

弃对秩序的追求，只不过意在采取一种更为理性、
精巧的方式，同时，劳教改革所释放出的法治化信

号，有助于培养国民的规范意识和规范情感以及对

国家法治的信赖和忠诚。
( 一) 对秩序的坚守: 惩罚的理性化与精巧化

在长达数千年的惩罚史中，伴随着人类文明的

不断进化，人类惩罚手段的理性化与轻缓化是刑罚

演进的最显著趋势之一。我国当下的劳教制度改革

自然也符合这一趋势。
劳教制度的存续史是一部写满了秩序维护的历

史，它所天然具有的运动性、政治性甚至在一定程

度的反人权性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有学者甚至认

为: “它是当今对维护中国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

不可缺少的政治工具……劳动教养总是能把不利于

维护秩序，特别是其他措施或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包

容不 了 和 不 便 收 罗 的 几 乎 所 有 人， 都 包 容 进

去。”①

劳教制度的缺陷肯定不止上述几点，但它在秩

序维护方面的效能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劳教制度

即将走向停用的结局，是否说明我国放松了对维护

社会秩序的追求? 本文的答案是否定的: 这种变革

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正在迎接更加理性、精巧的社会

控制。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功能分为显

功能、潜功能、正功能和反功能。②其中，反功能

意指削弱了自身价值的效果。刑罚作为一种社会制

度，自然无法避免自身反功能的影响，恰如耶林在

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 “刑罚如双刃之剑，用之不

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③。
历史上，酷刑的消失就与酷刑本身具有的反功

能密切相关。曾几何时，统治者为了最大化地发挥

刑罚的威慑作用，通常都会选择在公共场所执行刑

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不仅公开执行酷刑的方式

渐渐消失了，刑罚本身亦演变成为一种文明化与人

性化的惩罚措施。这种进步一般被理解为人文精神

与人道主义的胜利，但福柯却深刻地指出，真正推

动改革运动的力量不是来自对他人命运的人道关

怀，“毋宁说这股力量是更为基本、也最为人熟悉

的自利原则，它使人认识到政治上的迫切性以及进

行适当变革的必要。”④原因在于，公开展示的酷

刑往往会造成一片混乱的场面，被处决者似乎以一

种独特的方式，像圣徒一般死去，他死后会成为圣

人、被描述成正义或不可征服力量的捍卫者，他的

坟墓会受到敬仰。⑤而酷刑所展示出的不受限的权

力和恐怖氛围也会使民众感觉自己 “更容易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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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的君主权力的威胁，而不是痛恨被处决的凡

人，这就造成了他们更加团结，易于引发共同的对

暴政的反抗。”①因此，政治方面的考虑是酷刑废

除的不可忽视的重要肇因之一。
在酷刑淡出历史舞台后，监狱逐渐成为刑罚的

最主要形式，这种变革蕴含着十分深刻的谋划:

“刑法的改革应该被解读为一种重新安排惩罚权力

的策略，其原则是使之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

久、更具体的效果。总之，改革是为了既增加效应

又减少经济代价。”②“不是要惩罚得少些，而是要

惩罚得更有效些; 或许应该减轻刑罚的严酷性，但

目的在于使刑罚更具有普遍性和必要性; 使惩罚权

利更深地嵌入社会本身。”③ 从日常生活中，我们

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监狱所象征的国家刑权力，监狱

话语时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如 “某某人进去

了”或者“某某蹲了几年”。但真实的监狱服刑过

程却又距一般民众十分遥远: 监狱是一种封闭的机

构且选址一般都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圈保持一定距

离，使一般民众在谈及监狱之时总是抱持着一种神

秘且森严的感觉。充斥在日常话语中的 “监狱”，

不过是人们头脑中设想的监狱图景。监狱所具有的

这种效能是历史上刑罚改革家们所精心设计的，他

们当年提出的用以装饰国家刑权力的技术原则在今

天仍然能够发挥效用，如充分想象原则 ( 让人充

分想象刑罚的痛苦而预防犯罪) 和侧面效果原则

( 尽量选择能够对民众思想造成持久影响且人道、
经济的刑罚方式) 。

由是观之，我们就可以对今天的劳教改革进行

更加清醒的分析。曾几何时，劳动教养 “这个具

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躲在被遗忘的角落，怨恨于自己

被宣布归类于法制建设之外，而另一方面却窃喜自

己在法治之下的顽强生命力。”④今天，劳教制度

如落水狗一般被社会各界所痛斥，但是我们不应忽

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所发挥过的积极作用。生活在

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对不那么遥远的历史也并不熟

悉，甚至没有兴趣去肯定历史的价值，而是在比较

研究 ( 通常是与西方发达国家) 和一种努力向前

发展的心态中陷入了喧嚣和激动。应该说，直至改

革开放初期，劳教制度的积极作用是被社会各界广

泛认可的，彼时学界也对劳教制度持肯定赞成态

度。不过，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治程

度不断提高、民智不断开化以及执政理念的不断更

新，劳教制度的积极价值在当下看来肯定要小于消

极价值。也可以说，劳教制度现在具有的反功能大

于功能，它不仅无法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甚至

是自身职责的敌对者。劳教制度所具有的缺陷带来

了十分消极的社会影响、甚至是国际影响，使得那

些被不合理劳教的对象及其亲朋对社会产生敌视心

理，甚至会使国民质疑惩罚权力的合法性。在今

天，劳教制度的反功能对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会抹

杀它对社会秩序的贡献。因此，它走向了落幕的结

局。秩序与自由的辩证统一是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

关系中永恒的话题，劳教制度走向停用固然受到了

国民渴望自由的影响，但对劳教制度的抛弃，似乎

更意味着我们目前有能力实现对社会秩序更加理

性、精巧地控制，这种变革背后所深藏的政治考量

是我们不应忽视的。无论劳教制度最终如何改头换

面，甚至其功能被彻底废止，这都说明了: 我们不

过是在 秩 序 维 护 的 问 题 上 对 自 身 提 出 了 更 高 的

要求。
( 二) 对忠诚的向往: 积极的一般预防之提倡

劳动教养制度即将结束自己 “苟且偷生”的

状态，走向更加理性、精巧、符合中国法治要求的

未来。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劳动教养，它的改革所

释放出的法治化信号会对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正如

前文所言: 这种变革有助于培养国民的规范意识和

规范情感以及对国家法治的信心和忠诚，这正是刑

罚目的理论中积极的一般预防的理论旨趣。劳教改

革所具有的较长酝酿过程和对它的最终决定都意在

体现一种国家迎合法治时代要求的图景，都旨在让

国民切实感受到法治发展的存在与发展步伐，都意

图型塑国民的规范意识、唤醒和强化国民对法治的

信赖与忠诚，这正是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的题中

之义。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改革不断深入、积累性社

会问题不断爆发、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时期，虽然

人们的财富可能逐渐多了起来，但社会中却弥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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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焦虑、担忧之感。现代人对安全、稳定和简单

化生活的热切渴望却不断增高。在这个信息过剩的

年代，国人的生活中充斥着有关恐怖活动、暴力刑

事案件、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以及贫富分化、社会

阶层凝固、教育不公、生态危机等方面的消息，无

一不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中良好秩序的缺位。如果

不能有效地应对当前时期的社会需求，我们就有可

能会迎来更大的危机: “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

进入深水区，只有从优化国家控制的角度实现社会

政治稳定，既维护社会秩序又增加社会活力，才能

为中国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环

境。”①

事实上，我们现在并不缺少文本性质的法律，

而是在 一 定 程 度 上 缺 乏 国 民 对 “依 法 治 国”和

“依法生活”的信仰。如劳教制度的存在就会极大

削弱国家的法治建设成果，某些确实不合理的劳教

案例的披露，不免会使人心生疑窦: 这种违背法治

精神的制度为什么能长期存续下来、这是否说明国

家对法治的追求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 这样

一来，人们自然很难对法律规定以及法治产生信赖

与忠诚，而这恰恰是当下中国着力推进改革深化发

展最为需要的社会基础。“个体或团体对国家的政

治赞同或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族群团体的生存现

状与国家政策措施和制度设计之间的互动。”② 众

所周知，中国社会的前进需要凝聚改革共识，而在

法学研究视域中，中国社会秩序的顺畅与稳定需要

国民对国家法治实践的信赖与忠诚。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进入剧烈的变革时期，社会秩序不尽如人

意，国家也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地维护社会的正常

运行。近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 ‘维稳的

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

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

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陷入了 ‘越维稳越不稳’
的恶性循环……与实际上已经形成的僵硬的 ‘维

稳观’有极大的关系。”③甚至，作为维稳机制之

一的劳动教养也引发了许多不稳定因素。④当下的

劳教改革虽然使国家减少了一种有效的维稳工具，

但却能够让国民切实感受到国家放弃原有的 “维

稳观”以及推行 “依法治国”的巨大勇气和坚定

决心，我们才能有底气期待国民的 “依法生活”!

由是之故，在劳教改革的背景下，积极的一般

预防理论能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在与原有理论的

关系上，积极的一般预防着力于吸收报应论与预防

论的理论优点: “在经历了二百多年的论战之后，

目的论和道义论这两大阵营都已精疲力竭……这种

理论以罕有的勇气将人们之前以为相互之间完全不

协调的诸多因素结合在了一起。”⑤这种结合，源

自积极的一般预防视域中 “人”的观念的变化:

刑事古典学派眼中的具有意志自由的 “理性人”
与刑事实证学派眼中的被社会决定的 “危险个体”
进化到“规范意识主体”。⑥消极的一般预防将国

民视为被刑罚恐吓和威慑的对象，因而刑罚与国民

的关系是一种工具性交往，积极的一般预防将国民

视为具有能够形成规范意识的人格体，因而刑罚与

国民的关系是一种人格性交往。刑法只有从工具性

交往发展到人格性交往，它才能得到自觉的遵从。
⑦在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看来，刑罚的任务是 “在

法律共同体中证明法律秩序的牢不可破，并且由此

加强人民的法律忠诚感。⑧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还

可以有力回答在惩罚无效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使用刑

罚的正当性问题。惩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存续

了几千年，但社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并没有被

根除。因此，惩罚无用论也曾风靡一时。刑事实证

学派就对惩罚的效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所主

张的行为人主义、社会防卫和特殊预防登上了历史

舞台。但一方面，实证学派对行为人改造的强度实

质上并不比传统的惩罚方式缓和，同时在实践中也

产生了大量有违人道和理性的事例，其主张也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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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没有了市场。直至今日，惩罚、尤其是刑罚仍

然是世人管控社会秩序的最主要方式。在惩罚既无

法有效改造危险个体，又无法有效震慑潜在犯罪

人，我们继续坚持惩罚的价值是什么? 积极的一般

预防理论认为: “对惩罚的坚持，是为了证实规范

本身具有有效性、值得尊重。”① 惟其如此，我们

才能唤醒和强化一般国民对法治的认可、信赖和忠

诚，从而实现一种 “虽无法完全消除违法、犯罪

现象，但可以维持社会良好运行”的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目前社会发展的现实状

况，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
( 三) 对批评的回应: 惩罚的无奈与坚持

积极的一般预防固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论，它

也面临着一些批判，这其中的主要观点有: 会导致

重罚的倾向; 将犯罪人作为实现其他利益的或目的

的工具; 没有经验科学的基础。②

本文认为，上述三点都不能成为阻止我们在当

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情势下重视积极的一般预防

理论的有力根据。
首先，无论是积极的一般预防还是消极的一般

预防都被描绘成 “重罚主义”的推手，但种观点

完全忽略了现代刑事法治的重要发展成果: 无论我

们在理论上如何认定刑罚目的，罪刑均衡都是现代

刑事法治最为基本的原则之一。在积极的一般预防

理论看来，轻微的罪行自然适用宽缓的惩罚、严重

的罪行自然适用严厉的惩罚，惟其如此，我们才能

构筑良好的法治秩序、才能令国民信服 “依法治

国”、才能期待国民的 “依法生活”。事实上，可

能令人有些惊异的是最先提出罪刑均衡原则的恰恰

是主张预防论的学者，③许多启蒙思想家都是一般

预防论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罪刑均衡原则的有力主

张者，如孟德斯鸠、贝卡利亚与边沁等。④认为积

极的一般预防会导致重罚倾向的观点往往忽视了造

成错案的原因是十分多元的，如案件的影响力、某

时期内形势政策的走向、媒体的渲染力度，甚至还

可能与司法者的业务能力相关。我国在法治实践中

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经验并推出了宽严相济的

刑事政策，以期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但宽严相济

的核心精神仍然在于罪刑均衡，如果我们一味地迷

信“轻刑主义”、对罪行不加区分地进行宽缓化处

理，这显然是有悖于法治精神的，也不可能被国民

所接受。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倡导的是一种罪刑均

衡的刑事法运作，只有这样，国民才能真正感受到

法治的权威与魅力。
其次，人能否被作为手段的命题已经被讨论了

上百年，这也是预防论 ( 包括消极的一般预防)

所遭遇的强大批判。如康德指出: “法院的惩罚绝

对不能仅仅作为促进另一种善的手段，不论是对犯

罪者本人或者对公民社会。”⑤许多预防论的否定

者都奉康德的此番言论为圭臬，但他们却忽略了

“仅仅作为手段”和“作为手段”是有巨大区别的

两种表述。有学者精当地指出: “前者暗示……亦

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手段，后者意味着单纯作

为手段就是不正当的。”⑥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

也总是生活在群体之内。除非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生

活，那么他不会被当作手段，而是完全自我性地存

在着，也不需要任何规矩和秩序: “由于该个体是

无限制的他自己，因此改个体就肯定不会做错什

么，并且肯定不会耽误什么。”⑦但问题在于，我

们现在设想世界只有一个人存在的情况是没有任何

价值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或大或小的人类群体中，

都与除了自己之外的或多或少的其他人发生着联

系。人在社会中生活 “有使自己的人格与自由得

到尊重的权利，又有尊重他人的意志、人格与自由

的义务……既然如此，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人

只能作为目的不能作为手段的命题是根本无法成立

的。”⑧

最后，“犯罪 ( 一再发生) 这一简单事实似乎

本身就明确反驳了刑法具有威慑效果……积极的一

般预防是这样来追求其积极性的: 毕竟有谁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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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刑罚的威胁、处刑和行刑，对守法者的忠诚

———而不是犯罪行为人的法背叛———可能会有什么

积极的效果。”①积极的一般预如此有吸引力的原

因可能在于其效果在经验上是不可证明的。在笔者

看来，这确实是预防论者们能够祭出的终极武器，

即我们不可能为了证明哪一种刑罚目的的正确而停

止使用刑罚，这种社会试验的代价是任何人都不能

承受的。笔者目前对该问题的看法是: 刑罚或其他

社会惩罚机制的存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直至今

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人类群体没有惩罚机制，

这种现实情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惩罚存在的合

理性。我们之所以无法通过停止刑罚来证明其预防

效果的原因，恰如现代国家不能回到无政府状态、
现代市场不能回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样，现存的

任何社会机制都是人类的文明结晶，都是不断进化

而来并且仍在不断前进的。积极的一般预防效果可

能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被精确地证实，但特殊预防

所倡导的医疗模式却已被实践证明了是失败的，同

时，纯粹报应理论的缺陷恐怕绝不会少于积极的一

般预防理论。正如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无法根除

违法犯罪现象，我们在理论研究上也不必过分追求

所谓的完美无瑕的成果，一种具有较大涵摄范围且

适合当下中国发展现实的理论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

最好结果。

结语

劳教改革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无论

它被彻底废止还是进行保留功能的法治化改造，这

种变革传递出的信息本身是多元的，我们可以在不

同的领域内对其进行解读。劳教改革给刑罚目的研

究带来的新视角是: 使我们意识到制度的意义不仅

在于执行时的价值，一种动态的制度生发与终止的

轨迹反而能反映出更加宏大、更加深刻和更加令人

惊叹的时代图景。与其说是在劳教改革的背景下对

刑罚目的进行分析，毋宁说是在我国波澜壮阔的法

治发展的语境下对刑罚目的进行探讨。虽然我们可

能永远都无法彻底根除社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

但是，使国民能够安心生活、社会能够顺畅运行的

社会秩序是完全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这也是被当

今世界中法治较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这种

理想状态的实现端赖国民对本国法治的信赖和忠

诚。因此，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应该受到我们的重

视和倡导。在劳教制度即将停用之时，我们不必为

其感到惋惜，而是应代表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说一

句: 是时候了!

A Theoretical Ｒe － exa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Penal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Ｒ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Positive Approach to General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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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Ｒ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whose interpretation finds ex-
pression in different domains． This reform reveals that the value of a system does not rely only on its implementation，but on a dynamic
process which mirrors a more magnificent and all － inclusive vision of our era． The reform of Ｒ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does not mean
to frighten potential criminals but intends to achieve a more rational and elaborate social control． The whole process of this reform will
give u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legal development，enhance people's faith and loyalty to our legal governance and lead to a
better 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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